
    

    

   

河 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

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 文件

豫医保办 〔2024〕57号

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将部分治疗性辅助

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和

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医疗保障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卫生

健康委,航空港区组织人社局、教卫体局,南阳市中医药管理

局,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,有关医疗机构:

为贯彻落实 《中共中央
 

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

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精神,按照国家医保局等17部委 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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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》(国卫人口发

〔2022〕26号)要求,经研究,决定将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

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,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医保支付范围

将 “取卵术”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我

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(详见附件)。

二、医保支付政策

(一)参保人员在门诊使用相关医疗服务项目发生的费用由

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按规定支付,不占用门诊统筹额度,不设

起付线,全省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首自付比例统一确定为

10%,扣除先行自付部分后,统筹基金分别按70%和60%支付,

支付额度计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。跨省异

地就医费用暂不纳入本通知保障范围。

(二)参保人员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时不区分甲、乙类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(一)各级医疗保障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进一步完善

协议管理,及时调整信息系统,定期对基金支付情况、患者负担

情况进行监测,强化基金运行分析评估,确保政策平稳实施。同

时要加强基金监管,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。

(二)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对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

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,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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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 
 
件

纳
入

基
金

支
付

范
围

的
治

疗
性

辅
助

生
殖

类
医

疗
服

务
项

目

序
号

项
目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省
级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说

明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首

自
付

比
例

备
注

三
甲

非
三

甲

1
3
1
1
2
0
3
0
0
1

取
卵
术

指
通
过
临
床
技
术
操
作
获
得
卵
母
细

胞
。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穿
刺
、
取
卵

、
卵
泡
冲
洗

、
计
数
、
评
估
过
程
中
的
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次
1
0
0
0

9
5
0

乙
类

1
0
%

限
门

诊
，

每
人

终
身

限
支

付
2
次

。

1
.
1

3
1
1
2
0
3
0
0
1
1

腹
腔
镜
辅
助
操
作

（
加
收

）
次

6
0
0

6
0
0

辅
助

生
殖

类
项

目
使

用
腹

腔
镜

辅
助

手
术

的
，

仅
能

按
此

项
目

收
费

。

丙
类

2
3
1
1
2
0
3
0
0
2

胚
胎
培
养

指
在
培
养
箱
中
将
精
卵
采
取
体
外
结

合
形
式
进
行
培
养

。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
受
精
、

培
养
、
观
察
、
评
估
等
获
得

胚
胎
过
程
中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
质
资
源

消
耗

。

次
3
0
0
0

2
8
5
0

乙
类

1
0
%

限
门

诊
，

每
人

终
身

限
支

付
2
次

。

2
.
1

3
1
1
2
0
3
0
0
2
1

胚
胎
培
养
-
囊
胚
培
养

次
1
2
0
0

1
1
4
0

乙
类

1
0
%

限
门

诊
，

每
人

终
身

限
支

付
2
次

。

3
3
1
1
2
0
3
0
0
5

胚
胎
移
植

指
将
胚
胎
移
送
至
患
者
宫
腔
内
。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胚
胎
评
估
、
移
送
至
患

者
宫
腔
内
过
程
中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次
1
0
0
0

9
5
0

解
冻

后
进

行
移

植
的

，
另

行
收

取
“

胚
胎

移
植

”
项

目
费

用
。

乙
类

1
0
%

限
门

诊
，

每
人

终
身

限
支

付
2
次

。

3
.
1

3
1
1
2
0
3
0
0
5
1

胚
胎
移
植
—

冻
融
胚

胎
（

囊
胚
）
解
冻

次
5
0
0

4
7
5

乙
类

1
0
%

限
门

诊
，

每
人

终
身

限
支

付
2
次

。

4
3
1
1
2
0
3
0
0
8

组
织

、
细
胞
活
检

(
辅
助
生
殖

)

在
囊
胚

/卵
裂
期
胚
胎

/
卵
母
细
胞
等

辅
助
生
殖
相
关
的
组
织
、
细
胞
上
分

离
出
检
测
标
本

。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通

过
筛
选

、
评
估
、
透
明
带
处
理
，

吸
取
分
离
标
本
过
程
中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每
个
胚

胎
(
卵
)

1
5
0
0

1
4
2
5

每
增

加
一

个
胚

胎
(卵

)
加

收
8
0
%
，

每
个

活
检

周
期

加
收

不
超

过
4
次

。

乙
类

1
0
%

限
：

1.
夫

妻
一

方
为

单
基

因
病

患
者

或
双

方
是

同
一

单
基

因
病

的
携

带
者

，
曾

孕
育

或
具

有
生

育
致

畸
、

致
残

、
致

死
的

单
基

因
病

患
儿

高
风

险
的

夫
妻
；

2
.
夫

妻
一

方
或

双
方

携
带

染
色

体
结

构
异

常
，

包
括

相
互

易
位

、
罗

氏
易

位
、

倒
位

、
复

杂
易

位
、
致

病
性

微
缺

失
或

致
病

性
微

重
复

等
。

3
.
限

门
诊

，
每

人
终

身
限

支
付
2
个

胚
胎

(卵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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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项
目

编
码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涵

除
外

内
容

计
价

单
位

省
级

价
格

（
元

）
说

明
医

保
支

付
类

别
首

自
付

比
例

备
注

三
甲

非
三

甲

5
3
1
1
2
0
3
0
0
9

人
工
授
精

通
过
临
床
操
作
将
精
液
注
入
患
者
宫

腔
内
。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精
液
注
入
、

观
察
等
过
程
中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次
8
0
0

8
0
0

乙
类

1
0
%

限
门

诊
，

每
人

终
身

限
支

付
2
次

。

5
.
1

3
1
1
2
0
3
0
0
9
1

阴
道
（
宫
颈

）
内
人

工
授
精

次
3
2
0

3
2
0

乙
类

1
0
%

限
门

诊
，

每
人

终
身

限
支

付
2
次

。

6
3
1
1
2
0
3
0
1
0

精
子
优
选
处
理

通
过
实
验
室
手
段
从
精
液
中
筛
选
优

质
精
子

。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精
液
采
集

、
分
析

、
处
理
、
筛
选
、
评
估
过
程

中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
源
消
耗

。

次
4
0
0

4
0
0

乙
类

1
0
%

限
门

诊
，

每
人

终
身

限
支

付
2
次

。

7
3
1
1
2
0
3
0
1
1

取
精
术

通
过
手
术
方
式
获
取
精
子
。
所
定
价

格
涵
盖
穿
刺

、
分
离
、
获
取
精
子
评

估
过
程
中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
资
源
消
耗

。

次
2
6
0

2
6
0

双
侧

同
时

取
精

的
，

分
别

计
价

收
费

。
乙

类
1
0
%

限
门

诊
，

每
人

终
身

限
支

付
2
次

。

7
.
1

3
1
1
2
0
3
0
1
1
1

显
微
镜
下
切
开
取
精

术
（
加
收
）

次
1
2
4
0

1
2
4
0

乙
类

1
0
%

限
门

诊
，

每
人

终
身

限
支

付
2
次

。

8
3
1
1
2
0
3
0
1
2

单
精
子
注
射

将
优
选
处
理
后
精
子
注
射
进
卵
母
细

胞
，
促
进
形
成
胚
胎
。
所
定
价
格
涵

盖
将
精
子
制
动

、
吸
入
，
注
入
卵
母

细
胞
胞
浆
等
过
程
中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卵
·
次

1
5
0
0

1
3
5
0

每
增

加
一

个
卵

加
收
6
0
%
，

加
收

不
超

过
2次

。
乙

类
1
0
%

限
门

诊
，

每
人

终
身

限
支

付
2
卵

·
次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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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2024年8月14日印发




